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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金融控股集团风险监管的研究 
刘琛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摘要：从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来看，近年来我国金融控股集团发展迅速，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需要也越来越强。本文从对监管
部门设立、监管委员会的成立、建立健全行业监管制度的思路出发，对目前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的财务风险、内部交易风险、风险集中
三大特点进行分析，进一步研究对其风险的监管，完善进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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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机构也由原来的大型国企向金融业转

型、民营企业参股金融业等形式多元化。据数据统计，我国目前不完
全具备金融牌照但是经验模式按照金融控股运作的公司也在 200 家
左右。其中判断是否是金融控股集团最重要的标准是母公司对涉足金
融企业是否控股，以及集团在战略方面是否对各金融企业实行协同。
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金融控股集团是很少的，只是它们的发
展方向都是金融控股模式，所以统称为准金融控股集团。 

我国目前金融控股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金融机构为
主体，在分业经营的背景下，虽然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对其多元化的发
展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是仍有不少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多元化
经营，加之监管对其方式的默许也是它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具体
来说，此类金融控股集团主要以国有信托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
为主体而建立的金融控股集团。二是以大型国企为主体，尤其是近年
来政府对投资参股金融业监管放松，各大型国企都纷纷进军金融领
域，虽然这些国企已经投资多家金融机构，但更多的投资模式是“参
股金融业”。三是以民营资本为主体，在国企进军金融业的同时，一
些大型民营企业也跃跃欲试，有的甚至已经形成雏形。但是由于政策
方面的限制，以及民营资本自身规模较小，虽以“参股金融业”这样
的模式进入金融业，也只能成为准金融控股集团。 

二、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几大特点 
第一，企业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以及政府的支持，从而导致大批金

融控股集团的迅速崛起。我们知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
在金融领域积极布局，这也是基于企业对利润进一步扩大的需求。另
一方面，政府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下也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大力支持我
国企业发展多元化金融业务。 

第二，采取重扩张、轻整合的战略发展，导致综合优势不明显。
当前，我国金融控股集团虽然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各企业更多的是利
用控股的组织形式或者利用集团旗下具备筹资功能的金融机构帮助
其快速实现规模的扩张。加之我国对分业经营制度也进行了严格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其内容的整合，再从集团内部的协同性以及控
股股东来看，仍然基于表面化的结合，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
经营和管理，而只是简单的投资入股的形式。这样一来，金融控股集
团无论是在战略规划、品牌运作、资源共享等各方面相互协作的优势
远远未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第三，金融系统性风险日益突出，主要是因为我国金融控股集团
监管目前处于盲区，不明确投资方向，投资领域也较为宽泛。因此，
导致有的集团公司既投资金融又投资房地产、基金公司等，这不仅与
我国金融管理体制之间有所冲突，而且随着规模不断的扩大，其子公
司之间相互拖累，非常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另外，在分业管理体制
下，金融控股公司虽然近期明确由人民银行颁发牌照，但通过过往的
经验来看，在监管存在漏洞的区域往往也是风险集中爆发领域，违规
现象层出不穷。 

三、我国金融控股集团风险监控的主要措施 
（一）设立专门的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 
当前，我国主要通过银行、保险、证券对金融控股集团实行三方

定期联席会议制，这种监管方式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依然存在很
多的问题，例如缺乏对其日常、以及系统化的监管。主要是由于缺乏
一个总负责机构，当出现问题时各自相互推诿，尤其是涉及到整体运
营风险监督时，没有主要负责人，因此很难建立系统有效的风险监管
机制。 

在以上管理体制下，人民银行陆续出台了相关金控法规，未来还
会继续细化监管实施细则，包括：金融控股集团进入和退出的审批，
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特定风险的监管，这其中包括财务风险、偿债能
力、资本状况等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同时也要对其母公司的日常经营
活动进行监管。另外，人民银行有权从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
获取相关信息并对子公司起到协调监督的作用。这种监督模式既可以

保持现行监督管理体制，同时又可以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总部以及子公
司的资金状况等分别实行重点监督。 

（二）对金融控股集团实行行业监管 
对于金融控股集团旗下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子公司都应实

行各自行业监管。作为一个监管当局是不能进行有效监管，相互沟通
配合，而是各自为战，则根本无法对整个金融控股集团系统性风险实
施有效的监管。因此无论是监管部门与金融集团之间还是监管部门之
间都应该通力合作，加强沟通与联系。 

（三）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模式 
主要包括：（1）首先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2）金

融监管机构共同对金融控股集团旗下子公司的分业监管；（3）人民银
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需进行资源信息共享，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
商，彼此间相互协调其管理措施，避免出现重复管理或管理上的漏洞。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金融管理机构虽已建成，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建立
管理机制。 

四、对金融控股集团所特有风险的监管 
（一）对于金融控股集团来说，财务风险是其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因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投融资关系密切，资金往来较为频繁，若是任何
一个环节或者某一个成员出现财务问题，都会对整个集团造成财务恐
慌。因此要保证集团资本的充足率。让债务人具备充分的偿债能力。 

（二）内部交易风险，只要有金融控股集团就一定存在内部交易，
就会发生资产和负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正面效益的内部交易以
外，也存在着很多例如内外部利益冲突等不良现象。因此，要通过设
立内部交易监管“防火墙”来实施监管，它主要是对银行、证券等子
公司进行控制，防止资金由非银行分支机构流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对金融控股集团风险集中的监管 
对于如何进行金融集团风险集中监管我们可以借鉴欧盟较为成

熟的经验，首先，我们要优化内控，坚持内控法制化。由于监督者与
管理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轻自律、重他律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一个问
题。我们应该以监管者的硬性权力作为监管的保障，以内控制度作为
基石。另外，也要允许适度的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的存在，否则会影
响内部交易的积极性，同时对于重大的内部交易应向有关监管机构披
露。 

五、对金融控股集团进退机制进行监管 
（一）对于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准入规则监管 
作为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当局都应该积极参与到金融机构的整

个审批过程，同时对市场准入规则进行严格把控，其准入条件的设立
既要符合国家金融发展规划也要符合市场需求。通过一系列的例如资
本充足率、流动性等量化准入指标要求金融机构必须达到标准方可向
人民银行提出设立申请，在收到申请后，人行还要重点对金融控股集
团及子公司是否具备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进行审查。另外，虽然
目前金融控股集团发展迅速，但是作为监管机构要在发展初期进行严
格把控，保证其质量，有效控制数量。 

（二）对于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退出规则监管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监管机构一定要做好金融维稳，确保经济安

全稳定前行。但市场本身有自我调节作用，金融机构即使采取最有效
的监管，也无法保证金融控股集团的经营不出现状况。因此，要求监
管机构务必建立健全退出机制，若是金融控股公司出现经济危机甚至
面临倒闭时，引起市场混乱，造成人们的恐慌，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
稳定。尤其是对于子公司出现的财务问题，务必要求母公司给予一定
范围的救援，必要时则对子公司进行破产处理，防止其受牵连出现倒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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